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基本情况 
1、贯彻执行中央、省市及县委县政府关于开展招商引资的方针、政策；拟定县招商引资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制定县招商引资考核办法和奖励办法。

2、负责制定县招商引资工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计划分解的、指导、协调和落实工作。

3、负责招商引资项目的协调、审查、实施、管理、服务、上报、统计、汇总、总结等工作，负责项目库的建设和管理，负责项目洽谈及综合协调服务，负责县招商引资政策的落实。

4、负责组织全县各行业、各类企业参加全国和区域性的各种经济技术合作洽谈会、展销全，协助县有关部门到外地开展招商推荐会。

5、参与本县重大项目的洽谈工作，并受县或企业的委托与投资者进行洽谈。

6、协调有关单位推进和发展区域经济联合与协作，开展有关招商引资的衔接落实、跟踪服务、协调联络工作。

7、负责对县招商引资工作的调研和指导，对本县招商引资工作及时进行督察并协调有关部门解决存在的问题。

8、承办县委、县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宜。

二、单位构成及人员情况： 
张家川县招商局隶属县政府，为财政一级预算全额拨款参公事业单位。编制人员9人，在职事业参公人员9人、无退休人员，无其它内设机构。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18年预算收入77.2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7.98万元，结转9.2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万元。

（一）基本支出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77.22万元，与2017年80.07万元相比，减少2.85万元，减少3.5%。主要原因是取消公务用车。

（二）项目支出
    2018年项目支出0万元，与2017年0万元增加了0万元，无变化。主要原因是没有项目支出。

四、部门“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等重要事项说明
（一）编制范围
2018年“三公”经费、培训费、会议费共0 万元，与2017年 0万元无变化，本单位无“三公”经费。张家川县招商局2018年预算安排单位运行经费14.48万元
（二）分项情况
“三公”经费计划支出共计0万元，比2017年0万元无变化。主要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

2、公务接待费用0万元。

3、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4、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比2017年0万元无变化。主要原因是没有公务车。

5、会议费0万元，2016年未单列会议费预算数。

6、培训费0万元，2016年未单列培训费预算数。

（三）政府采购情况
     没有进行政府采购支出。

五、政府性基金支出情况
无政府性基金支出。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情况
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车辆0辆，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通用设备0台（套），单位价值100万元以上专用设备0台（套）。
8、 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18年本单位没有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没有做重点项目预算的绩效目标评价。
九、名词解释
财政拨款收入：指省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上年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一般公共服务：指省财政厅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财政管理活动的支出。

社会保障和就业：指省财政厅用于离退休人员的经费。

住房保障支出：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用于住房改革方面的支出。

住房公积金：指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依据省上确定的比例为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三公经费：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费

